
乌海市交通运输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
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单位
/部门

对应
职责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基本联系
方式信息
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
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
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人事
教育科

及时公
开

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规
定确定本部门法

定职责

领导介绍
领导班子成员简
历、照片、分工

内设机构
内设科室设置情
况、职能职责

直属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设
置情况、职能职
责、领导班子

政策法规

法律法规
发布交通运输相
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
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政策法
规科、
各相关
科室

按要求
发布

政策文件
发布交通运输相
关政策文件

惠企政策
发布交通运输相
关惠企政策文件

行政规范
性文件

发布市交通运输
局牵头制定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



规划计划 交通领域规划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
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规划科
及时公

开

权责清单
具体事项及办理

结果

《关于推行
地方各级政
府工作部门
权力清单制
度的指导意

见》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的指导意见》

（七）公布权力清单。地方各级政府对其工作部
门经过确认保留的行政职权，除保密事项外，要
以清单形式将每项职权的名称、编码、类型、依
据、行使主体、流程图和监督方式等，及时在政
府网站等载体公布。垂直管理部门设在地方的具
有行政职权的机构，其权力清单由其上级部门进
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核确认，并在本机
构业务办理窗口、上级部门网站等载体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
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五）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
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六）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
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

政处罚决定；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政策法
规科

更新后
及时发

布



财政信息

政府采购
信息

招标公示
发布项目招标相

关信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
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九）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
况；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交通建
设科

监督指
导工程
造价、
招标投
标、从
业资质
、质量
监督相
关工作

中标公示
发布项目中标相

关信息。

部门预算
、决算

部门决算
局机关及所属单
位决算等内容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
法实施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行政法
规

部门批
复后20
日内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财审科
按要求
发布

部门预算
局机关及所属单
位预算等内容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
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七）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一般性转移支付向社会公开应当细化到地
区。专项转移支付向社会公开应当细化到地区和

项目。
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财政专户

资金等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部门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部门预算、决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公开到

项；按其经济性质分类，基本支出应当公开到款
。

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部
门批复后20日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单位预算、
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单位预算、
决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公开到项；按其经济

性质分类，基本支出应当公开到款。



政策解读

对相应政策性文
件、部门性法律
法规进行文字、
图片、视频、新
闻发布会等形式

的解读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
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

应当主动公开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各相
关科室

按规定
进行政
策解读

重大建设
项目

交通运输厅职责
范围内有关重大
建设项目批准和
实施领域的信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十）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

况；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规划科
、交通
建设科

及时发
布重大
项目进
展情况



建议提案
办理

答复全国或自治
区人大代表建议
、政协委员提案

情况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做
好全国人大
代表建议和
全国政协委
员提案办理
结果公开工
作的通知》
（国办发〔

2014〕
46号）

《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
于做好自治
区人大代表
建议和政协
提案办理结
果公开工作
的通知》(内
政办字〔
2015〕
233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自治区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

知》
一、公开范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交
由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独
办、主办和分办的，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
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自治区人大代表
建议和自治区政协提案办理复文，盟行政公署、
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办理自治区人大代
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提案总体情况，自治区人大
代表和自治区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吸收采纳情况以

及有关工作动态等内容。

行政规
范性文
件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办公室
及时发

布

“双随机
、一公开

”

对抽查事项、过
程、结果进行公

开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
广随机抽查
规范事中事
后监管的通

知》

一、总体要求
坚持公开透明。实施随机抽查事项公开、程序公
开、结果公开，实行“阳光执法”，保障市场主

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行政规
范性文
件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政策法
规科、
市交通
运输综
合行政
执法支
队

制定抽
查计划
并督促
检查、
公开



建设管理
对建设工作过程

进行公开

《公路水运
工程质量检
测管理办法

》

第四十六条交通运输部建立健全质量检测信用管
理制度。

质量检测信用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各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定期对检测机构和
检测人员的从业行为开展信用管理，并向社会公

开。

行政法
规

信息产
生、变
更之日
起 20个
工作日
内公
开，保
持长期
公开
（相关
法律法
规另有
规定
的，从
其规
定）

市交通
运输局

法定公
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
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交通建
设科、
市交通
建设工
程质量
监测鉴
定站

负责公
路水路
建设监
督管理
工作


